
安 徽 医 科 大 学 处 室 文 件
研字〔2022〕59号

关于印发《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科研记录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校研究生科研过程的监督管理，保证科研

实验记录真实、规范、完整，提高培养质量，结合我校实际，学

校制定了《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科研记录管理暂行办法》，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2022年5月12日



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科研记录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学风建设，规范研究生科

研行为管理工作，确保科研记录客观、真实、规范、完整，提高

研究生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水平，促进研究生科研成果产出，提

升培养质量，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体在读统招研究生。

第三条  科研记录是指研究生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应用

实验、观察、调查或资料分析等方法，根据实际情况直接记录或

统计形成的各种数据、文字、图表、图片、照片、声像等原始资

料，是进行科学实验过程中对所获得的原始资料的直接记录以及

对这些记录的相关分析。

第四条  科研记录必须做到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得

漏记、随意涂改或者取舍。严禁伪造、篡改、编造数据或隐藏实

验数据。

第五条  科研记录的内容通常应该包括课题名称、研究目的

实验（调查）设计方案、实验（调查）时间、实验材料、实验

（调查）方法、实验（调查）过程、观察指标、研究结果和结果



分析等内容。

第六条  科研记录本

（一）科研记录必须使用由学校统一印制的研究生科研记录

本。

（二）计算机、自动记录仪器打印的图表、数据资料、实验

图片、照片等原始记录材料应按顺序粘贴在记录本上，并在相应

处注明工作日期和时间；不宜粘贴的，可另行整理装订成册并加

以编号，同时在研究记录本相应处注明，以便查对。用热敏纸打

印的科研记录，须保留其复印件。声像资料等特殊记录媒体应统

一保存在专用的存储设备中。科研记录本中须写明相关电子原始

数据的收集时间、储存形式、存储设备及存储地点等信息。

（三）每项研究课题应使用一本专用的科研记录本，不同研

究课题的实验不得混合记录。一项课题的多本记录，应当按照时

间顺序编号先后使用。

（四）科研记录本应保持完整，不得缺页或挖补；如有缺、

漏页，应详细说明原因。

（五）科研记录本使用期间由研究生本人保管，导师可以随

时查看审核，其他人员如需参考阅读时，需经课题负责人或导师

同意。科研记录本应妥善保存，避免水浸、墨污、卷边，保持整

洁、完好、无破损、不丢失。



（六）有保密要求的科研课题，必须在科研记录本封面右上

角注明密级，并按照相应的保密规定使用和保管，严格遵守相关

的保密规定。

第七条  科研记录的书写

（一）科研记录本竖用横写，须用蓝色或黑色字迹的钢笔或

签字笔书写。不得使用铅笔或其它易褪色的书写工具书写。科研

记录应用字规范，字迹工整。

（二）常用的外文缩写（包括实验试剂的外文缩写）应符合

规范。首次出现时必须用中文加以注释。实验记录中属译文的应

注明其外文名称。

（三）科研记录应使用规范的专业术语，计量单位应采用国

际标准计量单位，有效数字的取舍应符合实验要求。

（四）科研记录不得随意删除、修改或增减数据。如必须修

改，须在修改处划一斜线，不可完全涂黑，保证修改前记录能够

辨认，并应由修改人签字，注明修改时间及原因。

第八条  科研记录的签署、检查和归属

（一）每次研究记录完成后，应由研究负责人和记录人签名

并注明完成记录时间。

（二）导师对其所指导研究生的科研记录负有检查监督的责

任，应定期检查研究生的科研记录，原则上检查间隔时间一般不



超过3个月，并在记录本上签署检查意见和检查日期。

（三）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落实定期检查制度，原则上每

学期至少检查一次，并将检查结果作为研究生中期考核、预答辩

和答辩的重要内容。科研记录检查不合格者，不得参加中期考核

预答辩和答辩。

（四）学校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督导人员将不定期对科研记录

本进行抽查，抽查不合格者，将不允许其申请中期考核及学位论

文答辩。

（五）研究生在中期考核、答辩前，均应提交科研记录本供

考核小组或答辩委员会查阅，所有数据和资料可溯源。

（六）完成论文答辩后，研究生应将科研记录本按照学校要

求上交归档，个人不得带走。

（七）研究生科研数据、实验材料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属课题

组或者导师，由导师具体负责管理。学生未经导师许可，不得擅

自使用或泄露。

第九条  所有研究生应严格执行本办法，如出现科研记录不

实，学术不端行为的，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情况

制定详细的研究生科研记录管理细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



释。

 

 

                        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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